
栖霞区居（村）委会调查报告

     迈皋桥   街道：

现将申请对象花永生的调查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家庭自然情况：

1、是否拥有农村集体土地承包权：无承包土地

2、家庭住址: 现居住在青龙山精神病医院

3、家庭共同居住人员数及相互关系：无。

4、住房情况:无住房。

二、家庭成员状况：

1、婚姻状况：花永生未婚。

2、身体状况：花永生患有精神病。

3、工作单位及性质: 花永生无工作单位。

三、实际收入情况：  低保金      108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赡（抚）养情况：花永生无赡养人。

五、综合困难情况：花永生，患有精神病  ,  无工作能力，无收入来源，无住  

房，父母已去世，无人照顾生活困难，现由社区托管在青龙山精神病医院  ，  

所有生活及看病费用全部由  兴卫村社区承担  ,  同意继续享受  最低生活保障。  

建议补差金额 1084  元。

    兴卫村    居（村）委会

  20  21      年    12      月   8   日


